
  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7年 3月 3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周科長劍平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胡阿明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有關建築物外牆設計裝飾柱計算原則，提請討論。
決  議：

1. 有關建築物外牆設計裝飾柱計算原則於「臺北縣工務局建照科業務
工作手冊」編號05-01已有相關規定，先予敘明。

2. 以圖例一為例，檢討方式應以全向結構柱間長度為母數檢討，但建
築物有內縮或外凸造成梁線不連續者，得分段計算檢討。

議題二：有關本案陽台檢討方式，提請討論。
決  議：本案陽台檢討方式請修正，依「臺北縣工務局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」編

號05-25方式檢討。

議題三：有關人民申請公有畸零地合併證明乙事，提請討論。
說  明：

1. 本案申請基地未分割前為277地號，經分割成為數筆畸零地（277
～277-N均為畸零地），欲申請合併278及 280兩筆公有土地。

2. 本案未分割前以277地號來府申請公有畸零地合併證明，本局將依
規定核發符合最小寬、深度範圍之合併證明，然本案經分割後為數
筆畸零地欲以每一筆單獨申請核發，是否同意核發合併證明，提請
討論。

決  議：依本府96年 10月 4日北府工建字第0960654840號函規定，本案公有
土地非屬畸零地得逕予申請建築不與相鄰土地合併，惟本案申請人得
依臺北縣畸零地使用規則第11條申請調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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